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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of cadaver's surface in forensic medicine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尸表检验的内容、步骤及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公、检、法、司及院校系统进行司法尸表检验。

2 总则

2。1   目的

本标准的制定是分了使尸表检验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及步骤，为今后的复核及国际交流奠定基础。

衣着检交

  在现场记录、拍照尸体所处的方位、姿势及衣着情况。

  详细检查、记录、拍照、提取、保存尸体全部衣着、饰物。

  每件衣服的式样、材料、花色、商标、号码及钮扣。

  衣服日袋内携带的每一件物品情况。
  每件衣服上有无附着物，如纤维、橡胶、火药、毛发、油漆、油脂、血迹等。发现后应分别提取与分装。

  每件衣服有无破损，如发现应辨明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破揽部位及形态应描述清楚，

尸表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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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 彻底除去衣着 拍照尸体全身像(包括腹侧与背侧)和头面像。

4.2 测量、记录尸体身长。

礴3 测量、记录尸体体重(无条件可省略)。

44 测量、记录尸温(肛、肝、脑等)与环境温度。此项工作应在现场及早进行。

45观察、记录尸体发育与营养状况。

46检查尸斑形成的部位、颜色、量及发展情冼，并做详细记录与拍照彩色照片，

4. 7检查尸僵形成的部位、强度及有无破坏情况存在并做详细记录与拍照。

礴8有无尸体痉挛存在，如有请记录、拍照其形成情况及形态。
4,9 有无皮革样化存在，如有请记录、拍照其形成部位及形态。

410 观察晚期尸体现象。

4.10-1 户绿的形成部位及形态。

4102 腐败静脉网的形成部位及形态。

4门0.3腐败水泡的形成部位及形态。
4.10. 4 腐败“巨人观“的形成及特殊表现〔如死后分娩等)。

4.105 户蜡形成部位。

4,10.6 是否为干尸，如是请描述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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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7 是否为泥炭靴尸，如是请描述其特点

4.11 头面部检验:

4.11.1 头颅整体有无变形。

4. 11.2 头发型式、色泽、长度、缺损、人工处理及附着物情况均应仔细检查并加以记录。

4.11. 3 拨开头发检查头皮 如发现损伤及异常改变应剃光全部或局部头发充分暴露该部位进行检验.

记录与拍照。

4.11.4 检查颜面部皮肤颜色，有无损伤、出血、变形等改变及疤痕、色素斑、痣、疵等个人特征

4. 11.5 检查眼睛各部(眼睑、眉毛、睫毛、眼裂、角膜、巩膜、结膜、瞳孔等)的病理改变，生理特征、死后

改变及损伤情况

4.11. 6 检查鼻外型及鼻腔的病理改变、生理特征、死后改变及损伤情况

4.11. 7 检查耳廓及外耳道的病理改变、生理特征、死后改变及损伤情况。

4.11.8 检查口腔:唇、齿、齿眼、舌的病理改变、生理特点(如齿咬合面的磨耗程度)、死后改变及损伤情

况。有必要时应提取唇纹。

4.12 颈部检验:

4门2.1 病理改变。

4.12. 2 生理特征

4.12. 3 死后改变

4.12.4 损伤情况。

4.13 胸部检验

4.13. 1 病理改变。

4.13.2 生理特征。

4.13.3 死后改变

4.13. 4 损伤情况。

4.14 腹部检验

4.14.1 病理改变。

4门4.2 生理特征。

4.14. 3 死后改变。

4.14. 4 损伤情况。

4门5 背臀部检验:

4门5.1 病理改变。

4.15. 2 生理特征。

4.15.3 死后改变。

4. 15.4 损伤情况。

4门6 四肢部检验:

4门6.1 病理改变。

4门6.2 生理特征。

4门6.3 死后改变。

4.16.4 损伤情况。

4门6. 5 必要时提取指掌纹及肠纹

4.17 会阴、外生殖器及肛门检验

4门7.1 病理改变

4.17.2 生理特征。

4.17. 3 死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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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 损伤情况。

4门8 提取阴道、肛门、口腔分泌物及尸表附着物要在尸体清洗前进行。

4门9 记录每一局部生理特征、病理改变、死后改变和损伤情况时，要求定位准确，形态描述详细全面

测量精确。重点处要拍照固定。

4.20 上述各项检验主要采取望、触两种方法(望，即用肉眼观，可借助放大镜;触，即用手触压)。


